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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脂衍生物(脂肪酸甲酯)—總脂肪酸甲

酯 及 次 亞 麻 油 酸 甲 酯 含 量 測 定 法 
 

 
 
 

Fat and oil derivatives − Fatty acid methyl esters (FAME) − Determination of 

ester and linolenic acid methyl ester contents 

1.  適用範圍：本標準規定測定油脂衍生物中總脂肪酸甲酯及次亞麻油酸甲酯含量測定

法，此油脂衍生物可能單獨作為生質能源，或供摻配於柴油或其它加熱用燃料中。

本標準適合測定 C1 4 到 C2 4 之脂肪酸甲酯，其總脂肪酸甲酯含量須高於 90  %(m /m )，

及次亞麻油酸甲酯含量介於 (1 到 15)%(m /m)之間。  

2 .  方法概要：按照 ISO 5508［ Animal and vegetable fats  and oi ls  −  Analysis  by gas］氣

相層析法，以十七烷酸甲酯為內標物，測定總脂肪酸甲酯及次亞麻油酸甲酯之質量

百分比。  

3 .  玻璃器材  

3 .1  螺旋蓋玻璃瓶：容量 10 mL，瓶蓋須內襯 PTFE 膜面之墊片。  

3 .2  量瓶：容量 50 mL。  

3 .3  定量吸管：容量 5 mL，精確至 0.02 mL。  

4 .  試劑與材料：除非另有規定，所有試驗中都必須使用分析級化學品，其他等級新鮮

蒸餾的試藥，只要確定該試劑有足夠的純度而不至於降低測定準確性者，亦可使用。 

4 .1  庚烷。  

4 .2  十七烷酸甲酯：純度 99 %以上。  

4 .3  十七烷酸甲酯 (10 mg/mL)溶液：以 50 mL 量瓶精秤約 500 mg 之十七烷酸甲酯，

再添加庚烷至量瓶刻度，混合均勻。依精秤量計算溶液中十七烷酸甲酯之濃度。 

4 .4  載氣：氫氣、氦氣或氮氣，純度為 99.99 %，不可檢出有機物。  

4 .5  輔助氣體  

4 .5 .1  燃料氣：氫氣，純度 99.99 %以上，不可檢出有機物。  

4 .5 .2  補充氣體：氮氣，純度 99.99 %以上，不可檢出有機物。  

4 .5 .3  氧化劑：空氣或氧氣，純度 99.99 %以上，不可檢出有機物。  

備考：  警告－氫氣、氦氣及氮氣皆為高壓壓縮氣體，氫氣且為極易燃氣體，

需嚴格遵守安全規定。  

5 .  儀器：一般實驗室儀器，可參閱 CNS 14759〔食用油脂檢驗法－脂肪酸甲酯之測定〕

與 ISO 5508 標準中相關之儀器說明。  

5 .1  氣相層析儀：配備分流式注入口，管柱溫控功能可達 250 (℃ 精密度 0.1 )℃ ，注

入埠及火焰游離偵檢器 (FID)須配備獨立溫控裝置及氣體流量調節配備，其溫度

可達 250 ℃以上，而其載氣控制能調節進樣分流比及管柱流速，以適合毛細管

柱層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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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樣品注入系統：可以手動或自動的液體注射器，將樣品注射到分流注入口。依

照管柱容量特性及進樣分流比不同，注射之樣品量約介於 (0 .1～ 1.0) μ L。  

5 .3  管柱：由惰性材料所製 (如玻璃或熔融矽膠 )之毛細管柱，內徑 (0.2～ 0.8) mm，長

度 (25～ 30)m。其固定相建議使用極性化合物，如聚乙二醇 (polyethylene glycol 

20000)、聚酯 (butanediol polysuccinate)或中等極性之聚矽氧烷 (氰丙基聚矽氧烷，

cyanosilicones)等，以儘量分離脂肪酸甲酯成分；但如使用高極性之聚矽氧烷管

柱可能會有 C1 8 : 3 次亞麻油酸甲酯與 C2 0 之脂肪酸甲酯不易分離鑑別的情形。  

5 .4  積分器或電子式的資料擷取系統，須可與儀器的其他部分相容，並具積分基線

修正之性能。  

6 .  取樣：本標準未包含取樣方法。相關取樣步驟應依循 ISO 5555［ Animal  and vegetable  

fats  and oi ls  –  Sampling］標準取樣，且在運送及儲存過程中未被改變或損壞。  

7 .  樣品製備：於 10 mL 玻璃瓶中 (第 4.1 節 )精秤樣品 250 mg，再以定量吸管加入 5 mL

十七烷酸甲酯溶液 (第 4.3 節 )，蓋上瓶蓋混合均勻。  

8 .  氣相層析：參考 ISO 5508 及附錄 A 所提之層析操作條件。氣相層析條件 (如注入樣

品量、管柱溫度、載氣壓力或流量及分流比等 )須調整至能清楚區分出 C2 4 : 0 與 C2 4 : 1

之脂肪酸甲酯成分波峰，積分條件必須含括 C1 4 至 C2 4 : 1 脂肪酸甲酯之間的所有波

峰，包括微小的成分波峰都要在考量之內。  

備考：  假如在 C1 8 : 3 次亞麻油酸甲酯與 C2 4 : 1 脂肪酸甲酯成分波峰之間出現未知成分

波峰 (除飽和及單不飽和 FAME 外 )，即可懷疑樣品中有魚油存在。  

9 .  結果表示  

9 .1  總脂肪酸甲酯定量法：總脂肪酸甲酯含量 C (m /m)以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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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A： C1 4 至 C2 4 : 1 脂肪酸甲酯成分峰之間的所有成分波峰之積分總面積  

AE I：內標物十七烷酸甲酯之波峰面積  

CE I：所用十七烷酸甲酯溶液 (參閱第 4.3 節 )之濃度， mg/mL  

VE I：所用十七烷酸甲酯溶液 (參閱第 4.3 節 )之體積， mL  

m  ：樣品製備中精秤之樣品量， mg 

備考 1.  上式相對波峰面積之計算結果，應用在植物油脂衍生物之分析時，被用

以代表總脂肪酸甲酯之質量百分比。  

2 .  假如兩次測定結果的平均值大於 100.8%，即須捨棄分析結果，並藉由

分析市售或自行摻配的標準品混合物之總脂肪酸甲酯含量，重新檢討確

認分析操作條件及所使用內標物的純度。  

結果：表示至小數點以下一位。  

9 .2  次亞麻油酸甲酯定量方法：表示之次亞麻油酸甲酯含量 L(m /m)以下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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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ΣA： C1 4 至 C2 4 : 1 脂肪酸甲酯成分波峰之間的所有成分波峰之積分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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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I：內標物十七烷酸甲酯之波峰面積  

AL：次亞麻油酸甲酯之波峰面積  

結果：表示至小數點以下一位。  

10.  精密度：在 2000 年間在歐洲由 11 個實驗室參加分析比對，對每支樣品各執行 2

次重複測定之數據的統計結果如附錄 B 所示。  

10.1 重複性 (repeatabil i ty)：由同一操作員使用相同儀器且在固定的操作狀況下，對

同一試驗材料，在正常而正確的同一試驗方法操作下，在短時間內進行二次獨

立試驗結果之差異的絕對值，每 20 次中最多僅能有 1 次超出以下所列之重複

性數值。  

成分含量  重複性數值  

總脂肪酸甲酯含量  1 .6  % (m /m)  

次亞麻油酸甲酯含量  0 .1  % (m /m)  

 

10.2 再現性 (reproducibi l i ty)：由不同操作員在不同的實驗室，對同一種試驗材料，

在正常而正確的同一試驗方法操作下，二個單獨且獨立的試驗結果之差異的絕

對值，在 20 次中最多僅能有 1 次超出以下所列之再現性數值。  

成分含量  再現性數值  

總脂肪酸甲酯含量  3 .1  % (m /m)  

次亞麻油酸甲酯含量  0 .311× L ＋ 0.02 % (m /m)  

 

11.  測定報告：須包括下列事項：  

－  取樣方法 (如包含取樣時須載明所用之取樣方法 )  

－  試驗方法  

－  試驗結果  

－  完全鑑定試樣所需之必要資訊  

－  如經比對重複性得報告其最後結果  

－  可能會影響試驗結果之本標準未規定或視為選擇性之所有操作條件及任何情況  


